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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相關財務報表附註內呈列的會計政策外，其他重要會計政策載列如下。除另有註明者外，此等政策於所有呈報年度內貫
徹應用。

1 編製基準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綜合財務報表中統稱為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並已就按公
平值列賬之衍生財務工具重估作出修改。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集團持續經營業務錄得虧損343,732,000港元（2021年：359,298,000港元）。集團之經營現金
流入124,976,000港元（2021年：548,087,000港元），如包括支付租賃負債（包含利息）399,694,000港元（2021年：627,863,000

港元），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現金流出則為274,718,000港元（2021年：79,776,000港元）。

於2022年3月31日集團現金及銀行結存為296,719,000港元（2021年：526,404,000港元）及銀行借貸總額為102,484,000港元
（2021年：無）。本集團尚未動用的銀行貸款額度約為176,600,000港元（2021年：167,300,000港元）。集團更於2022年3月

31日獲得公司執行董事及控股股東郭少明博士及郭羅桂珍博士提供最高200,000,000港元的循環貸款。

本公司董事已考慮上述情況並審閱本集團由2022年3月31日起12個月內的現金流量預測。顧及本集團營運中使用的預
期現金流，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對集團營運的潛在影響，集團從新冠病毒復甦的步伐及持續可動用的銀行融資額度，
董事認為本集團有充裕財務資源以應付由結算日起計的12個月內的營運資本。此外，於2022年3月31日控股股東提供
200,000,000港元為期兩年的循環貸款額使集團流動性資金進一步受到支持。因此，本公司董事認為以持續經營基準編
製綜合財務報表資料是恰當的。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須運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而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亦須作出判斷。涉
及較高之判斷難度或複雜度或假設及估計對綜合財務報表屬重大之該等方面於第164頁「關鍵會計估計及判斷」中披露。

2 會計政策變動
(i) 於2021年4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強制生效並提早採納之準則修訂本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2021年6月30日後關於新冠疫情相關租金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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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續）
(ii) 於2021年4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並容許提早採納的新準則及準則修訂本

集團已提早採納以下於2021年4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準則及準則修訂本：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保險合約」（於2023年4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財政年度期間生效）。該新準則適用於
已簽發的保險合約，持有已簽發的再保險合約以及實體所簽發具有酌情參與特徵的投資合約。對於某些固
定收費服務合約，實體的會計政策可選擇依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進行處
理。2020年6月的修訂本添加了對某些信用卡（或類似）合約及某些貸款合約的適用範圍。由於本集團於截至
2022年3月31日並無保險合約，所以提早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不會對集團構成任何影響。

• 香港會計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所得稅」（於2023年4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財政年度期間生效）。該修訂本
要求公司對以下交易確認遞延稅項，即在初始確認時，產生等值的應納稅和可抵扣的暫時性差異。此修訂
本適用存在於最早可比較期間開始時或以後已發生的交易。另外，實體應在最早可比較的期間與使用權資
產和租賃負責有關的可抵扣和應納稅暫時性差異來確認遞延稅項資產（在可能可使用的範圍內）及遞延稅項
負債，以及對停用，恢復之相應金額確認為相關資產成本的一部分。由於本集團對此交易的處理與新要求
一致，所以提早採納香港會計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不會對集團構成任何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報告準則第28號（修訂本），「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
產出售或注資」（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決定生效期間）該修訂本釐清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
出售或注資的會計處理。其會計處理取決於出售或注資非金錢上資產到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是否構成「業
務」（已定義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由於本集團截至2022年3月31日並無聯營公司或合營企
業，提早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報告準則第28號（修訂本）不會對集團構成任何影響。

3 綜合賬目
附屬公司指本集團對其具有控制權之所有實體（包括結構性實體）。當本集團因參與該實體而承擔可變回報之風險或享
有可變回報之權益，並有能力透過其對該實體之權力影響此等回報時，本集團即控制該實體。附屬公司乃於控制權轉
移至本集團當日起綜合入賬，並於控制權終止當日起不再綜合入賬。

集團內公司之間的交易、結餘及交易之未變現收益會予以對銷。除非該交易對被轉讓的資產為撥備的證據，未變現虧
損亦會對銷。附屬公司報告之數額已於需要時作出調整，以確保符合本集團之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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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會計政策
 

4 本公司之財務報表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按成本值扣除減值入賬。成本值亦包括投資之直接應佔成本。附屬公司之業績在本公司賬目內按已
收及應收股息入賬。

倘自附屬公司收取之股息超出宣派股息期間該附屬公司之全面收入總額，或倘本公司財務報表之投資賬面值超出綜合
財務報表上的被投資公司之資產淨值（包括商譽）之賬面值，則須對該等附屬公司之投資進行減值測試。

5 非金融資產之減值
無確定可使用年期之資產毋須攤銷，惟須每年進行減值測試。其他資產須於發生事情或情況變動顯示其賬面值可能無
法收回時進行減值測試。減值虧損按資產賬面值超出其可收回金額之金額確認入賬。可收回金額指資產公平值減銷售
成本及使用價值之較高者。就評估減值而言，資產按獨立可識別現金流量（現金產生單位）之最低水平歸類。已減值之
非金融資產（商譽除外）於各報告日檢討是否可能撥回減值。

6 金融資產
(i) 分類

本集團將其金融資產分類為按攤銷成本計量。

分類視乎集團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及現金流量之合同條款而定。

(ii) 確認及終止確認
常規性之金融資產買賣確認於交易日期，本集團承諾購買或出售資產當日確認。當自金融資產收取現金流量之權
利屆滿或已轉讓，且本集團已轉移所有權之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時，則終止確認金融資產。

(iii) 計量
於初步確認時，本集團按公平值計量金融資產，而對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則另加直接因收購該金
融資產而產生之交易成本。金融資產之交易成本按公平值計入損益及在綜合收益表中當費用扣除。

債務工具
債務工具之其後計量視乎本集團用以管理資產之業務模式及資產之現金流量特徵而定。持有目的為收回合同現金
流量之資產，倘其現金流量僅為支付本金及利息，則按攤銷成本計量。該等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使用實際利率
法計入財務收入。於終止確認時產生之任何收益或虧損直接於綜合收益表內確認並與匯兌收益及虧損於「其他利
潤－淨額」中呈列。

(iv) 減值
本集團按前瞻基準對與按攤銷成本分類之債務工具相關之預期信貸損失進行評估。所採用之減值方法取決於信貸
風險有否大幅增加。

就應收賬款而言，本集團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允許之簡化方法，其中規定於初步確認應收款項時確認
預期信貸損失，詳情見附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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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金融工具之抵銷
當本集團有強制執行之法律權利要求抵銷已確認的金額，並有意以淨額基準結算或同時變現資產及償還負債時，金融
資產和金融負債可抵銷並按淨額列報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該等強制執行之法律權利只可以在正常業務過程中並因公
司及交易對手違約、無力償還或破產的情況下執行，而不是取決於未來或然事件。

8 外幣換算
(i) 功能及呈列貨幣

本集團各實體之財務報表所包括項目乃以該實體營運所在主要經濟環境之貨幣（「功能貨幣」）計算。綜合財務報表
乃以本公司之功能貨幣以及本集團及本公司之呈列貨幣港元呈列。

(ii) 交易及結餘
外幣交易乃按交易日或項目重新計量估值日期之適用匯率換算為功能貨幣。該等交易結算以及以外幣計之貨幣資
產及負債按年末匯率換算產生之匯兌收益及虧損，於綜合收益表確認，惟符合於其他全面收入內遞延入賬的現金
流量對沖則除外。

匯兌收益及虧損於綜合收益表內之「其他利潤－淨額」呈列。

(iii) 集團公司
功能貨幣與呈列貨幣不同之海外公司（均無涉及嚴重通脹經濟體之貨幣）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按以下方式換算為呈列
貨幣：

• 於各財務狀況表呈列之資產及負債按報告期末之收市匯率換算；

• 各收益表之收入及開支及全面收入表按平均匯率換算，除非該平均數並非交易當日適用匯率累計影響之合
理約數，在此情況下，收入及開支於交易當日換算；及

• 所有匯兌差額於其他全面收入內確認。

(iv) 出售國外業務
關於海外經營的出售（即本集團在海外經營中的全部權益的出售，或涉及失去對包括外國經營的附屬公司的控制
權的出售，或涉及失去對共同經營的共同控制權的出售），所有與該業務有關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中累計的
貨幣換算差異均重新分類至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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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僱員福利
(i) 短期承擔

預計在僱員提供相關服務的期間結束後12個月內全部清償的薪金負債，以截至報告期末的僱員提供的服務及於清
償債務時預計支付的金額確認。負債在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列為流動僱員福利承擔。

(ii) 僱員應享假期
僱員對年假之權利，在僱員應享有時確認。本集團為截至報告期末止僱員已提供服務產生年假之估計負債作出撥
備。

僱員之病假及產假直至僱員正式休假時方予確認。

(iii) 退休福利承擔
本集團推行多項退休計劃，包括定額供款計劃及長期服務金（見附註9(iv)）。

定額供款計劃為本集團須向獨立實體支付固定供款之退休金計劃。倘基金之資產於本期間或過往期間並不足以支
付所有與僱員服務有關之褔利，則本集團概無任何法律或推定責任支付額外供款。

本集團以強制性、合約性或自願性方式向公開或私人管理的退休保險計劃供款。本集團作出供款後，即無進一步
付款責任。供款於到期時確認為僱員福利開支。預付供款確認為資產，惟以退回現金或可扣減日後付款金額為
限。

(iv) 長期服務金
本集團根據其營運所在國家之僱傭條例在若干情況下就終止僱用應付金額之負擔淨額，為僱員於本期及前期提供
服務賺取之回報之未來利益金額。

長期服務金乃以預計單位貸記法評估。長期服務金負債之成本乃於綜合收益表扣除，以使成本按精算師之建議於
僱員服務年期內分攤支銷。

長期服務金會予以貼現以確定其承擔之現值，並扣減本集團於定額供款計劃就本集團所作供款應佔部分。根據經
驗而調整及精算假設變動而產生的精算收益及虧損，在產生期間內於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中扣除或計入。過往服
務成本即時於綜合收益表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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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僱員福利（續）
(v) 獎金計劃

當本集團因僱員所提供服務而產生現有之法定性或推定性責任，且責任金額能可靠估算，則確認獎金之預計成本
為負債入賬。

獎金計劃之負債預期須在12個月內償付，並根據在支付時預計須支付之金額計算。

(vi) 離職福利
離職福利在本集團於正常退休日期前終止僱傭關係，或當僱員接納自願遣散以換取該等福利時支付。本集團在以
下較早日期發生時確認離職福利：(a)當本集團不再能夠撤回該等福利之要約時；及(b)當實體確認屬香港會計準則
第37號範圍之重組成本並需要支付離職福利時。

10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i) 以股權結算及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交易

本集團設有兩項以股權結算之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據此，實體收取來自僱員之服務作為本集團股本工具
（購股權或獎勵股份）之代價。就僱員提供服務而授出購股權或獎勵股份之公平值確認為開支。將支銷之總額乃參
考所授購股權或獎勵股份之公平值釐定：

• 包括任何市場表現條件（如實體之股價）；及

• 不包括任何服務及非市場表現歸屬條件（如盈利能力、銷售增長目標及僱員在某特定時間於公司留任）產生
之影響。

在估計預期歸屬之購股權或獎勵股份數目時，非市場表現及服務條件亦加入一併考慮。總開支須於達致所有指定
歸屬條件之歸屬期間確認。

於各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非市場表現及服務條件修訂對預期歸屬之購股權或獎勵股份數目所作估計，並在綜合
收益表確認修訂原來估計產生之影響（如有），並對權益作出相應調整。

本公司於購股權獲行使時發行新股份。所收款項（扣除任何直接應計交易成本）會撥入股本及股份溢價。

在獎勵股份歸屬及轉讓予獲授人後，獎勵股份之相關成本會計入為股份獎勵計劃而持有的股份，而股份之相關公
平值會自以股份為基礎之僱員薪酬儲備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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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續）
(ii) 集團實體間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交易

本公司向本集團附屬公司之僱員所授出其股本工具之購股權或獎勵股份乃視為資本出資。所獲得僱員服務之公平
值乃參考授出日期之公平值計量，於歸屬期內確認為增加對附屬公司之投資，並相應計入母公司實體賬目內之權
益。

(iii) 為股份獎勵計劃而持有的股份
當由本公司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設立之信託從市場收購本公司股份時，從市場收購股份之總對價（包括任何直接產
生之增量成本）呈列為「為股份獎勵計劃而持有的股份」及自權益總額扣除。歸屬後，從市場購買之股份獎勵計劃
歸屬股份有關成本入賬列作「為股份獎勵計劃而持有的股份」，而股份獎勵計劃「以股份為基礎之僱員薪酬儲備」相
應減少。

11 政府補貼
倘可合理保證將能收取補貼，而且本集團將符合所有附帶條件，則政府補貼按其公平值確認。與成本有關的政府補
貼，與擬補償成本相匹配的期間，遞延在綜合收益表中確認。




